
丰政发〔2011〕9 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丰台区水务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现将《丰台区水务普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落实。

二O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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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水务普查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了解水务发展状况，提高水

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

护，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通知》（国

发〔2010〕4号）、市政府《关于开展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的

通知》（京政发〔2010〕33号）精神，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一、普查目的和意义

（一）普查目的

    查清本地区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和

保护现状，摸清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了解水

务行业能力建设状况，查明本地区供排水设施情况，建立基础

水信息平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水信息支撑和保

障。

（二）普查意义

搞好水务普查，有利于谋划本地区水务长远发展思路，科

学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实行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本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有

利于深化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有利于建立本地区详细的管理网信息系统，解决城市运行的薄

弱环节，确保城市涉水运行安全；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水患意识

和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

设。

二、普查对象和内容

（一）普查对象

全区范围内所有河流湖泊、水利工程、供排水设施、水务

机构以及重点社会经济取用水户等。

（二）普查内容（共10项）

　　1.河流湖泊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分布、自然和水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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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水利工程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分布、工程特性和效益

等；

3.经济社会用水情况，包括分流域人口、耕地、灌溉面积

以及城乡居民生活和各行业用水量、水费等；

4.河流湖泊治理和保护情况，包括治理达标状况、水源地

和取水口监管、入河湖排污口及废污水排放量等；

5.水土保持情况，包括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及其动态变化

等；

6.水务行业能力建设情况，包括各类水务机构的性质、从

业人员、资产、财务和信息化状况等；

7.灌区情况，包括灌区的数量、分布、灌溉面积、灌排工

程等；

8.地下水取水井情况，包括地下水取水井的数量、分布及

取水量，地下水源地数量、分布、取水状况和管理情况等；

9.供水设施情况，包括管网位置、管径、材质、年代等；

10.排水设施情况，包括排水、再生水管网位置、管径、材

质、年代等。

三、普查时间和安排

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1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1年

度。

2010年，开展普查方案设计、试点、培训和宣传动员工作

（已完成）。

    2011年，开展清查登记、台账建设和现场调查等工作。

    2012年1月至6月，填表上报、数据处理和审核验收。

    2012年7月至12月，普查成果验收、汇总发布和资料开发。

四、普查组织和实施

（一） 成立丰台区第一次水务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领导小组）

    组  长：张建国    副区长

    副组长：隆  重    区政府督查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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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燕卿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

            李  屹    区财政局局长

            刘权来    区水务局局长

            牛春凤    区统计局局长

成  员：薛  红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张志会    区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

翟光红    区监察局副局长

芮元鹏    区环保局副局长

刘海东    区市政市容委副主任

鲍海福    区农委副主任

俞亚茹    区水务局副局长

李振芳    区审计局副局长

苏晓文    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王  军    区规划分局副局长

刘  华    区地税局副局长

张国青    区工商分局副局长

董英凯    区武装部后勤科长

高迎生    北京市丰台经济社会调查队副队长

各街乡镇主管领导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按照市政府及市政府第一次水务普查

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负责丰台区水务普查工作的组织与

实施，研究解决普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办公室主任

由区水务局局长刘权来兼任。办公室由抽调的10名专职人员组

成，具体承担丰台区水务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工作。

（二）建立丰台区第一次水务普查队伍

各街乡镇均要建立各自的水务普查办公室，每个普查办公

室选聘2-3名普查指导员；各行政村选聘2-4名普查员、各社区

居委会选聘1-2名普查员。全区普查队伍总人数795人。

五、普查职责和经费

（一）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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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区普查工作方案制定；所需专业设

备购置；基础数据和软硬件环境建设；宣传方案编制及组织实

施；街乡镇、居委会、村委会普查人员培训；普查的具体组织

实施；基础数据的汇总整理与填表上报。

（二）普查工作经费

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职责和本区水务普查内容规模，

按照北京市水务普查规定的各项目和统一标准，做出预算，按

照市政府“通知”要求，普查预算列入区财政相应年度预算。

六、普查工作要求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编写普查综合报告和专项报

告。编写水务普查综合报告和河湖、工程设施等10个专项报

告。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编制普查资料汇编和相关图

籍。编制普查对象名录及普查数据；编制河湖、水务工程设

施、水土保持、供排水设施等10方面的专题图籍。形成规范、

统一、权威的基础水信息资料。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建立普查信息数据库和水务管

理平台。建立流域和行政区域相结合的水务地理信息系统，搭

建水务设施管理、项目建设、水事活动等基础信息实时反馈、

动态监测的统一管理平台，成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实现水资源精细化管理。

（四）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提出专题研究报告。利用普查成

果重点对流域治理、供水、排水、防洪、节水和社会化管理等

专题进行系统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地区经济发展提

供服务保障。

（五）在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领导小组办公室具

体开展普查培训、组织和协调等工作，各街乡镇为责任单位具

体负责本辖区内各相关水务事项的普查。

（六）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本地区报刊、广播、电视等媒

体，广泛深入宣传水务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为水务普查工

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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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部门联动、数据共享、密切

配合、通力协作，共同做好普查工作。

（八）凡在本区水务普查范围内的单位，都必须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和水务普查的具体要

求，如实填写、按时报送普查数据，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可靠。

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

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资料。

（九）各级普查机构及工作人员，对获得的涉密资料和数

据，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严格限定使用范围，不得作为考

核、奖惩的依据。

主题词：综合　水务△　普查　方案　通知　

抄送：区委各部、委、室，区人大办、政协办，区法院、检

察院，区群团组织。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4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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